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立 法 會 將 辯 論 普 選 路 線 圖 的 議 案  
＊ ＊ ＊ ＊ ＊ ＊ ＊ ＊ ＊ ＊ ＊ ＊ ＊ ＊  
 
 
  立 法 會 將 於 星 期 三（ 十 二 月 二 日 ）上 午 十 一 時 在 立 法 會 大 樓 會 議

廳 舉 行 會 議 。 在 會 議 上 ， 議 員 將 辯 論 一 項 有 關 普 選 路 線 圖 的 議 案 。  
 
  該 項 議 案 將 由 梁 家 傑 議 員 動 議，內 容 為：「 行 政 長 官 曾 蔭 權 曾 於

2007 年 競 選 期 間 ， 公 開 向 港 人 承 諾 會 徹 底 解 決 普 選 問 題 ， 但 行 政 長

官 在 今 年 的 施 政 報 告 中，沒 有 提 及 完 整 的 普 選 路 線 圖，完 全 違 背 其 選

舉 承 諾；因 此，本 會 強 烈 要 求 政 府 把 握 政 改 諮 詢 的 機 會，向 市 民 交 代

普 選 路 線 圖，並 承 諾 不 遲 於 2017 年 及 2020 年 落 實 真 普 選 方 案，而 方

案 必 須 具 備 以 下 原 則 ：  

 
（ 一 ）行 政 長 官 及 所 有 立 法 會 議 員 的 產 生 方 式 須 符 合 國 際 公 認 的 “ 普

及 而 平 等 ” 的 選 舉 標 準 ， 市 民 應 享 有 自 由 選 舉 的 權 利 ；  

 
（ 二 ）行 政 長 官 選 舉 提 名 委 員 會 組 成 的 基 礎，須 具 有 廣 泛 的 民 意，提

名 門 檻 不 應 過 高，在 推 動 開 放 普 及 的 提 名 程 序 前 提 下，不 應 有 篩 選 候

選 人 或 為 排 斥 某 些 政 治 力 量 參 選 而 訂 出 的 安 排 ； 及  

 
（ 三 ） 立 法 會 選 舉 要 全 面 取 消 功 能 組 別 議 席 ， 以 達 至 公 平 選 舉 為 目

標 。 」  
 
  劉 慧 卿 議 員 及 何 秀 蘭 議 員 將 分 別 就 梁 家 傑 議 員 的 議 案 動 議 修 正

案 。  
 
  議 員 又 會 辯 論 一 項 有 關 積 極 回 應 聯 合 國 2009 年 氣 候 變 化 大 會 的

議 案。該 項 議 案 將 由 余 若 薇 議 員 提 出，內 容 為：「 本 會 呼 籲 各 國 政 府

於 聯 合 國 2009 年 氣 候 變 化 大 會 上 致 力 達 成 新 的 應 對 氣 候 變 化 協 議 ，



並 促 請 香 港 政 府 把 握 這 一 關 鍵 時 刻 承 擔 責 任，提 出 應 對 氣 候 變 化 的 全

面 政 策 和 計 劃、溫 室 氣 體 總 排 放 量 減 排 目 標、相 關 的 立 法 議 程，以 及

研 究 如 何 協 助 發 展 中 國 家 推 行 減 排 和 適 應 氣 候 變 化 的 措 施 和 融 資 安

排 。 」  
 
  陳 克 勤 議 員、何 秀 蘭 議 員、陳 淑 莊 議 員、潘 佩 璆 議 員 及 甘 乃 威 議

員 將 分 別 就 余 若 薇 議 員 的 議 案 動 議 修 正 案 。  
 
  吳 靄 儀 議 員 將 根 據《 釋 義 及 通 則 條 例 》動 議 一 項 決 議 案，議 決 將

於 2009 年 10 月 14 日 提 交 立 法 會 會 議 省 覽 的《 2009 年 高 等 法 院 規 則

（ 修 訂 ） 規 則 》 廢 除 。  
 
  另 外，譚 耀 宗 議 員 將 根 據《 中 華 人 民 共 和 國 香 港 特 別 行 政 區 基 本

法 》第 七 十 五 條 動 議 一 項 決 議 案，議 決 修 訂《 香 港 特 別 行 政 區 立 法 會

議 事 規 則 》。  
 
  政 府 議 案 方 面，發 展 局 局 長 將 根 據《 釋 義 及 通 則 條 例 》動 議 一 項

決 議 案 ， 議 決 修 訂 於 2009 年 10 月 14 日 提 交 立 法 會 會 議 省 覽 的 《 建

築 物 （ 小 型 工 程 ）（ 費 用 ） 規 例 》。  
 
  此 外，環 境 局 局 長 將 根 據《 保 護 臭 氧 層 條 例 》動 議 一 項 決 議 案 ，

議 決 批 准 環 境 局 局 長 於 2009 年 6 月 17 日 訂 立 的 《 2009 年 保 護 臭 氧

層 （ 含 受 管 制 物 質 產 品 ）（ 禁 止 進 口 ）（ 修 訂 ） 規 例 》。  
 
  在 會 議 上，議 員 又 會 就 不 同 政 策 範 疇 向 政 府 提 出 二 十 項 質 詢，其

中 六 項 要 求 當 局 作 口 頭 答 覆 。  
 
  公 眾 人 士 可 利 用「 立 法 會 資 訊 傳 真 服 務 」（ 電 話 號 碼：2869 9568）

或 立 法 會 網 頁 （ http://www.legco.gov.hk） 索 取 上 述 會 議 的 議 程 。  
 
  歡 迎 市 民 在 立 法 會 大 樓 會 議 廳 公 眾 席 旁 聽 會 議；如 欲 預 留 座 位 旁

聽 會 議 ， 可 在 辦 公 時 間 內 致 電 2869 9399， 座 位 先 到 先 得 。 市 民 亦 可

透 過 立 法 會 網 頁 的 「 語 音 廣 播 」 系 統 ， 即 場 收 聽 會 議 。  
 
完  
 
二 ○ ○ 九 年 十 一 月 三 十 日 （ 星 期 一 ）  


